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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里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关于江苏里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已收悉。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

会同江苏里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里华机械”）、江苏弘泰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会计师”），对贵公司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讨论、说明，

并对反馈意见涉及的问题出具了回复文件，同时对申报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

改或补充披露（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已用楷体加粗的字体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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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与《公开转让说明书》（反馈稿）中的

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二、有关律师、会计师的核查情况及意见详见后附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会计

师的专项说明，本回复报告仅摘录律师、会计师发表的核查意见。 

三、本回复报告中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宋体（加粗）：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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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相关主体的核查。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签

署一致行动协议人员报告期及审查期间的合法合规情况、股份锁定情况、与公

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往来等情况。并针对上述事项发表准确的

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程序 

（1）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查看《一致行动人协议》； 

（2）对一致行动人进行访谈； 

（3）查阅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4）查阅《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公司资金未

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声明》； 

（5）查阅期后至今的银行对账单、往来明细表。 

（二）事实依据 

访谈记录；《一致行动人协议》；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规范关联

交易承诺函》、《公司资金未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声明》、

期后至今的银行对账单、往来明细表等。 

（三）分析过程 

经核查，2018 年 7 月 10 日，顾往林先生、马玉坤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人

协议》，约定两人在公司经营管理中作为一致行动人。 

经核查，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一致行动人顾往林和马玉坤，不存

在被列入被执行人信息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也未出现被执行联合惩戒的

情形；在二人 2018 年 7 月 10 日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后，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举行过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双方的投票结果一致。 

二人的股份锁定情况均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2.8 条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

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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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

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二人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经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顾往林和马玉坤均没有其他对外投资，与

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除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等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的制度外，二人均出具了

《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承诺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二人均出具了《公司资金未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声明》。

经核查银行对账单、往来明细表，自报告期末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不存

在一致行动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四）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一致行动协议人顾往林和马玉坤报告期及审查期

间不存在被列入被执行人信息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也未出现被执行联合

惩戒的情形，双方投票一致；股份锁定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

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并承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现在公司不存在一致行

动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2、关于公司租赁无房产证房屋的消防事项。根据前次回复，公司存在租赁

无房产证房屋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根据消防法等相关法律并结合租赁房

屋的用途、面积核查该租赁场所是否已办理消防验收/备案等程序，如未办理，

请论证分析该场所未办理消防验收/备案的情形是否符合消防监管要求，是否符

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公司回复】 

（1）公司无房产证房屋的具体情况 

公司不存在租赁房屋进行经营的情况，公司的经营场所皆为自有房屋。但存

在一栋生产车间因未取得租赁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的情况，未取得消防

备案手续，具体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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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筑物名称 坐落位置 土地用途 取得方式 用途 
建筑面积

（m
2） 

1 生产车间 
华港镇李家村西

南侧 
工业用地 出让 车桥生产 5,021.09 

根据姜堰市华港镇李家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土地转让证明》，对公司在该

土地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和在该土地上建设的厂房车间予以认可，并保证公司对上

述土地和厂房的合法权益。该车间为公司生产电动车车桥的生产车间，近两年一

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营业收入占比为：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圆柱齿轮 103,619,559.25 99.58 105,615,325.66 98.26 37,142,266.07 83.43 

电动车车

桥 
435,643.59 0.42 1,870,249.00 1.74 7,377,130.14 16.57 

合计 104,055,202.84 100.00 107,485,574.66 100.00 44,519,396.21 100.00 

可以看出，公司产品收入主要来源于圆柱齿轮的生产和销售，电动车车桥的

收入占比很少，且不断趋于减少，该车间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影响非常小。因电动

车车桥业务规模较小、相关生产设备较少，如该厂房不能继续使用需要搬迁，经

公司测算，带来的搬迁费用和经济损失约 10 万元，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顾往林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如公司因消防合规性问题受到

任何处罚或损失，相关损失均由承诺人承担”。 

（2）该场所未办理消防备案的情形符合消防监管要求，符合“合法规范经营”

的挂牌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设工程应

在竣工后进行消防验收或备案。公司不属于《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

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需要办理消防验收的建设项目，但需要按照《建设工程消

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办理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认定依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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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

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一）建筑

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二）

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

候船厅；（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四）建

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

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

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

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

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

业的员工集体宿舍；（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

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

馆、茶馆、咖啡厅。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

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

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一）设有

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

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三）本条

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

米的公共建筑；（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五）城市轨道交通、

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六）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

站。”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

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建设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应当分别向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提供备案申报表、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及施工许可文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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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或者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料。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提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文件

复印件。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条规定，“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除本法第十一条另有规定的外，建设单位应当自

依法取得施工许可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消防设计文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

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进行抽查。”第十三条规定，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

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竣工，依照规定进行消防验收、备案。“依

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

入使用；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

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2018 年 8 月 1 日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姜堰区大队出具了《消防罚款证明》，

证明“泰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3 号”、“泰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4

号”、“泰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5 号”合计罚款 9000 元。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上述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2018 年 11 月 23 日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姜堰区大队出具了《情况说明》，证

明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严格遵守国家、江苏省、泰州市关于消防安

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项消防安全防范措施基本符合标准，除“泰

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3 号”、“泰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4 号”、“泰

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外，没有因其他违反消防安

全法律、法规而遭到本单位及本单位下属机构处罚的情形。 

公司未及时办理厂房建筑工程的消防设计及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虽然不符合

相关消防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最终公司全部厂房建筑工程均通过了泰州市公安消

防大队整体验收；自公司厂房建筑投入使用以来，未发生过任何因消防问题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 

【主办券商回复】 



9/ 16 
 

（一）核查程序 

1、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访谈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了解公司消防相关情况；查阅消防部门官方网站。 

2、走访了公司生产车间，查看了消防设施配备情况及公司消防管理制度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查阅日常消防情况检查记录《厂房日常巡回检查记录》。 

3、查阅了姜堰市华港镇李家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土地转让证明》，公司实

际控制人顾往林出具的《承诺》。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姜堰区大队出具了《消防

罚款证明》、《情况说明》。 

4、查阅了“泰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3 号”、“泰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

0094 号”、“泰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5 号”行政处罚书。 

（二）事实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土地转让证明》、《承

诺》、《消防罚款证明》、《情况说明》、行政处罚书。 

（三）分析过程 

公司不存在租赁房屋进行经营的情况，公司的经营场所皆为自有房屋。但存

在一栋生产车间因未取得租赁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的情况，未取得消防

备案手续，具体情况为：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坐落位置 土地用途 取得方式 用途 
建筑面积

（m
2） 

1 生产车间 
华港镇李家村西

南侧 
工业用地 出让 车桥生产 5,021.0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设工程应

在竣工后进行消防验收或备案。公司不属于《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

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需要办理消防验收的建设项目，但需要按照《建设工程消

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办理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认定依据为：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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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

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一）建筑

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二）

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

候船厅；（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四）建

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

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

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

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

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

业的员工集体宿舍；（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

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

馆、茶馆、咖啡厅。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

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

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一）设有

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

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三）本条

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

米的公共建筑；（四）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五）城市轨道交通、

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六）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

站。”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本规定第十三条、第

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施工许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之日起七日内，通过省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网站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或者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业务受理场所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建设单位在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应当分别向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提供备案申报表、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及施工许可文件复

印件或者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料。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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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提供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合格文件

复印件。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 

该建筑位于华港镇李家村西南侧，建筑面积 5,021.09 平方米，现在是公司用

来车桥生产的生产车间。上述场所，不属于大型人员密集场所或特殊建设工程，

投入使用前无须履行消防验收手续，但应申报消防备案。 

经过主办券商了解，该建筑位于公司租赁的集体土地上，由于没有土地使用

权证，一直没有申报消防备案，根据相关规定，可能面临停止使用或者暂停对外

经营活动的风险，也存在被相关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的风险。该车间为公司生

产电动车车桥的生产车间，公司产品收入主要来源于圆柱齿轮的生产和销售，电

动车车桥的收入占比很少，且不断趋于减少，该车间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影响非常

小。因电动车车桥业务规模较小、相关生产设备较少，如该厂房不能继续使用需

要搬迁，经公司测算，带来的搬迁费用和经济损失约 10 万元，不会影响公司的

正常经营，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实际控

制人顾往林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如公司因消防合规性问题受到任何处罚或损失，

相关损失均由承诺人承担”。 

2018 年 8 月 1 日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姜堰区大队出具了《消防罚款证明》，

证明“泰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3 号”、“泰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4

号”、“泰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5 号”合计罚款 9000 元。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上述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2018 年 11 月 23 日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姜堰区大队出具了《情况说明》，证

明公司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严格遵守国家、江苏省、泰州市关于消防安

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项消防安全防范措施基本符合标准，除“泰

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3 号”、“泰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4 号”、“泰

姜公(消)行罚决字〔2016〕0095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外，没有因其他违反消防安

全法律、法规而遭到本单位及本单位下属机构处罚的情形。 

（四）核查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自有的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屋，目前未取得主管

部门的消防备案。根据相关规定，可能面临停止使用或者暂停对外经营活动的风

险，也存在被相关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的风险。但当地消防部门认为公司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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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防范措施基本符合标准。因此，公司符合消防监管要求；符合“合法规

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3、关于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完备性事项。公司与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了《财务顾问协议》以开展新三板挂牌工作，后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解除了与开

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重新聘请了主办券商，并于 2019 年 1 月向全

国股转系统提交股票挂牌的申请。请主办券商说明是否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勤勉尽责地完成尽职

调查工作。 

【主办券商回复】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挂牌项目组工作日志； 

（2）核查公司挂牌项目组尽职调查工作底稿、尽职调查报告等。 

（二）事实依据 

工作日志、尽职调查工作底稿、尽职调查报告等 

（三）分析过程 

2018 年 10 月 8 日主办券商尽职调查人员开始对公司进行初步尽职调查，在

达成重新聘请主办券商意向后，2018 年 11 月 10 日，主办券商即组成了由项目

负责人、财务尽职调查人员、法律尽职调查人员、行业尽职调查人员共 4 人的项

目小组进驻公司现场，展开了全面尽职调查工作。 

在公司业务方面，项目小组搜集了与公司所处行业有关的行业研究或报道，

独立完成了《汽车零部件及配件行业研究报告》，并在主办券商内部公开刊物上

进行了发表。项目小组通过与管理层交谈；实地考察；访谈公司客户、供应商、

查阅公司无形资产、业务制度、商业合同等方式，全面客观的了解了公司的运营

情况、未来的发展目标、资料中的疑问及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并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完成了相应的尽调底稿工作。 

在公司治理和合法合规方面，项目小组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文件、公司各

项制度及执行情况、相关人士出具的声明与承诺、相关部门出具的各项证明、公

司各重大合同；调查了公司股权情况、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董监高情况、关

联企业；查询了中国证监会主页、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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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公司

所在地环保、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门户网站及互联网公

开信息；访谈了公司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等，同时与江苏弘泰律师事务所经办

律师进行沟通，了解了公司的情况，并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完成了相应的尽调

底稿工作。 

在公司财务方面，项目小组查阅了公司的历次财务报表、验资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往来账簿、相关凭证；调查了公司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应付款项、收

入、成本、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和折旧、无形资产、存货、关联交易等事项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理性；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分析，实地抽样、计

算和复核；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同时，与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注册会计师沟通，以进一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规范运作和持续经营

能力，并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完成了财务部分的尽调底稿工作。 

项目小组完成对里华机械项目的尽职调查，编制了《尽职调查工作底稿》、

《尽职调查报告》等材料，同时将尽职调查工作底稿扫描上传主办券商投资银行

业务业务管理系统，项目小组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向主办券商质量控制审核部提

出审核申请，质量控制审核部审阅了公开转让说明书、项目小组出具的尽职调查

报告及工作底稿等相关材料，在审核过程中针对重点关注的问题要求项目小组进

行了补充核查和回复。项目小组对质控专员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补充核查工作和回

复，并相应补充了尽职调查工作底稿。 

2019 年 1 月 16 日至 18 日质控专员对江苏里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

牌项目进行了现场核查。 

经主办券商质量控制审核部审核后认为：推荐文件、申报材料及尽职调查工

作底稿基本完善，同意项目小组向内核委员会提交里华机械挂牌申请文件。 

主办券商推荐挂牌业务内核委员会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至 2018 年 1 月 25 日

对里华机械拟申请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相关文

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与项目审核的内核

成员为 7 人。上述内核成员不存在近三年内有违法、违规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

任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在持有拟推荐挂牌股份，或在该公司中任职以及存

在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鉴于江苏里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符合



14/ 16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规定的挂牌条件，7 位内核成

员经投票表决，赞成票数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推荐江苏里华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四）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的项目小组安排的进场时间及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合理、全

面，履行了推荐挂牌尽职调查职责，尽职调查充分、工作底稿完备，已按照《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勤勉尽责

地完成尽职调查工作。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

要事项。 

【回复】 

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

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

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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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里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江苏里华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的签字页） 

 

 

 

 

法定代表人： 

顾往林 

 

 

 

 

 

 

江苏里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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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江苏里华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的签字页） 

 

 

项目负责人： 

 

_____________ 

   陈立先 

 

 

项目小组成员：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陈立先           王  瑞            李纪中            孙一婷 

 

 

内核负责人：_____________ 

               柳  萌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